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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停止子公司总经理任职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7]0598 号），现将全文公告

如下： 

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5 月 18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停止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江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总经理任职的公告》称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能源总经理沈汉兴利用其控制的

关联公司，共向东江能源欠款本金 23,955,858.49 元，且拒不归还，公司将暂停

其职务，由东江能源董事长代理其管理公司。 

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17.1条等相关规定，现有如下事项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： 

一、公司相关公告显示，东江能源系公司于 2016年 12月收购企业，沈汉兴

是东江能源交易前主要股东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对上述东江能源相关方欠款

事项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披露情况；如否，

请说明未披露的原因；（2）上述欠款的发生背景、发生时间及归还安排约定；（3）

相关方拒不归还的发生时间及原因；（4）公司董事会及高管在东江能源收购过程

中是否勤勉尽责，以及针对上述情况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二、公司相关公告显示，2017年一季度东江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5344万元，



实现净利润-105.63 万元，亏损原因主要是对沈汉兴及其关联企业应收款较多，

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东江能源经营情况，说明其业绩

是否符合公司预期，与公司此前的信息披露是否一致；（2）结合沈汉兴此前在东

江能源任职、参与经营管理及实质影响力情况，评估停止沈汉兴总经理任职事项，

对东江能源生产经营稳定性、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等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三、公司相关公告显示，公司收购东江能源过程中，沈汉兴等交易对方承诺

东江能源 2017年至 2019年业绩分别为 2000 万元、2500万元、3000万元，未达

到部分现金补足。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、总经理停止任职事项

等是否会影响相关方履行业绩承诺，以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。 

四、请公司自查核实收购东江能源事项的信息披露，是否符合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2.1条、第 2.2条、第 2.7条、第 7.5条、第 9.13条等规定。 

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披露本函件，并于同月 23 日之前补充披露上

述事项，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

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

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19 日 


